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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後三峽時代」中國的
 水電開發　　　

1882年，世界上第一座水電站在

威斯康星州阿普爾頓（Appleton）一座

攔河壩內建成並開始發電。僅僅過了

三十年，1912年在雲南昆明，中國第

一座水電站石龍壩水電站建成並開始

發電。隨Q人類技術的提高，水壩建

設也逐漸從小流域發展到大江大河，

以期獲得更大的電力回報和減少投資

成本。水力發電比其他發電方式優越

之處在於水庫能夠在用電低峰期蓄

水，然後在用電高峰期迅速發電1。

這樣，修建水壩發電逐漸成為電力的

主要來源之一；於是，人類對於河流

的開發和利用又有了一項新的主要內

容：建設水壩。到今天，地球上的主

要江河流域均被箍上了水壩，加上梯

級開發的密度，許多大河流域差不多

就變成了水庫搭起來的台階。根據

國際大壩委員會估計，世界上的河

流現已被四萬多座大壩截斷，除了

原有的5,000座，都是1950年以後建造

的。這其中，中國的大型水壩數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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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9,000座，美國位居第二，大約有

5,500座2。

現在，尤其在發展中國家，水電

更是逐漸作為能源建設的首選進入政

府和電力開發商的視野。在中國，上

世紀80年代以後由於經濟騰飛，大壩

建設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速度。目前，

中國的水電公司和政府內部的水電專

家正在積極推進西南地區的水電開

發，像雲南境內的三江流域就是未來

中國水電開發的重點。這些重要計劃

包括：怒江中下游兩庫十三級梯級電

站、瀾滄江中下游八級水電站、金沙

江虎跳峽為中心的「一庫八級」梯級水

電站。這些計劃似乎表明中國在「後

三峽時代」仍然保持強烈的水電開發

意欲和增長能力。

尤其要注意的是，這些開發都集

中在大河流域，而中國的大河流域又

恰恰集中了中國大部分人口，在這樣

的地區開發水電，最大的影響和壓力

顯然來自移民。從籌劃水電項目開

始，就已經有了一群與大壩建設利益

息息相關的潛在移民。像在三峽大壩

這樣的建設項目中，移民數量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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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壩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這一方面

與庫區淹沒面積相關，另外也因為中

國大河流域人口密度相當高。在最近

的虎跳峽和長江第一灣梯級大壩規劃

中，金沙江江水將淹至迪慶藏族自治

州德欽縣奔子欄附近，淹沒區涉及麗

江納西族自治縣（現稱玉龍納西族自

治縣）龍蟠鄉、石鼓鎮、中興鄉、巨

甸鎮、塔城鄉，中甸縣（現稱香格里

拉縣）虎跳峽鎮、金江鎮、上江鄉、

五境鄉、尼西鄉，維西}僳族自治縣

塔城鄉，德欽縣拖頂}僳族鄉、奔子

欄鎮，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榮縣瓦

卡鄉等五個縣十四個鄉鎮十餘萬地方

世居民眾，這一段流域河谷壩子都將

被淹沒，淹沒耕地將近二十萬畝。

二　水壩建設與移民

世界銀行利用中國政府的數據統

計，1950-89年間，中國由於修建水庫

而被迫移民的人數達1,020萬3。據媒體

報導，五十年來，中國大型水電工程

共有1,600多萬移民，其中1,000萬人處

於貧困之中4。長期支持建設大壩的

世界銀行對水壩移民提出一個原則：移

民搬遷後的生活不應比搬遷前差。但

從我國目前已搬遷的移民現狀來看，能

做到這一點的幾乎沒有；相反，移民

搬到新址後會有很長的適應期，會迅

速貧困化，並出現很多社會問題。

至於其中原因，一般認為是我國

目前搬遷補貼標準過低。但是，任何

水電公司都會以利益優先的原則來推

進項目，他們對移民的補償通常都是

策略性的，主要依靠與當地政府的交

換來解決，最終遺留下很多問題。在

搬遷補償問題的談判上，即使移民獲

得這個權利，主動權也往往不在自己一

方。並且，筆者認為：目前中國的水

電移民在邏輯上是無法擺脫貧困局面

的，這主要由以下幾方面原因決定。

首先，中國人口眾多，在大河流

域，尤其是靠近河流的河谷地區人口

更為密集，而修建水壩最先淹沒的也

正是這些地方，這些地方又往往相對

富庶，民眾生活安居樂業。像在長江

第一灣—虎跳峽流域金沙江河谷，沿

江兩岸分散Q一個個鏈珠般的沖積扇

壩子，田地平坦肥沃，人口相對密

集，有二十萬畝農田，是麗江市和迪

慶藏族自治州糧食主產區，可以說是

這兩個州市的生命線所繫。在中甸一

側，金沙江邊生產的糧食就足夠迪慶

州三十多萬人食用。當年由此路進藏

的清人黃沛翹在《西藏圖考》一書中讚

譽這一帶「江水縈回，崗巒秀潤，瓦

屋村莊連續不斷，頗是江南風景」5。

在這樣生活富裕、安居樂業的農業社

區，水電開發「移民扶貧」是不合乎邏

輯的。在整個三江並流區域，甚至整

個雲南，所有大河流域河谷和一些適

耕的坡地都被開墾成良田，想通過往

山上搬遷再造田地事實上是不可行

的；另外，隨Q海拔高度上升，生產

方式也在發生變化，居住在河谷區的

原住民也不適應山地農耕。由於移民

人數多，重新找到同樣條件的遷入地

也根本做不到。面對其他地方密集的

居住人口，要將這十萬人擠進去，可

想而知會遇到多大難度。這些種種情

況表明，移民要擺脫貧困只是一種奢

望。1992年和1993年，聯合國通過的

《原住民土地憲章》和《關於原住民權

利宣言的草案》上就已經明確規定：

「不能為了搬遷移民或進行其他形式

的經濟活動而把原住民從他們的土地

上搬走」6；「要防止任何目的在於剝

奪他們的土地、領土或資源的行動或

影響，要防止具有侵犯或損害他們權

利為目的或後果的任何形式的人口遷

1950-89年間，中國由

於修建水庫而被迫移

民的人數達1,020萬。

五十年來，中國大型水

電工程共令1,600多萬

人移民，其中1,000萬

人處於貧困之中。長

期支持建設大壩的世

界銀行對水壩移民提

出一個原則：移民搬

遷後的生活不應比搬

遷前差。但從我國目

前已搬遷的移民現狀

來看，能做到這一點

的幾乎沒有；相反，

移民搬到新址後會迅

速貧困化，並出現很

多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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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7國際上通用的有關保護和尊

重土著民族或原住民權利的公約與中

國政府保護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的努

力是一致的，從而也適用於金沙江流

域的各民族民眾。

其次，中國的大型水壩移民主要

為農村和小城鎮人口，其中農民又佔

絕大多數。客觀上看，他們大多數僅

僅適應於自己在搬遷前從事行業的技

術。如一個依靠河谷田地耕作的優秀

農夫，小集鎮上嫻熟的豆腐匠人。他

們與大城市技術工人不同，其熟悉的

生活技能不可複製。搬遷到其他地

方，毫無疑問需要很長時間重新適

應，這段適應期甚至要經過幾代人才

能完成。所以，移民的生活水平必然

下降。這些原本富裕的移民一旦處於

貧困局面，並不是後期的扶貧工作就

能扭轉的；恰恰相反，這些工作只會

讓移民產生依賴心理，不斷向政府討

價還價，以獲取補貼維持生計。很顯

然，這樣的水電移民只會讓政府付出

長久的社會成本。以最近計劃的長江

第一灣—虎跳峽流域大壩工程來說，

將會有十萬餘民眾被迫移民，其中少

數民族佔70%以上。按照虎跳峽電站

的高壩方案，除個別山區海拔較高的

低產地，現有耕地幾乎全部被淹沒。

虎跳峽周邊地區的海拔比金沙江河谷要

高很多，一旦居民被迫向高海拔地區

搬遷，勢必破壞金沙江峽谷脆弱的生

態平衡。精於河谷農耕的移民也會由

於無法適應新的生計環境而徹底陷入

貧困境地；絕大部分移民，特別是那

些老弱者，甚至將失去謀生的手段。

再次，搬遷會徹底破壞當地自然

經濟狀況下的市場交換鏈條。在長江

第一灣—虎跳峽流域，修建大壩將導

致十餘萬人移民，但受影響的卻不僅

僅只是這十餘萬人。參加2004年10月

底北京召開的「聯合國水電與可持續

發展研討會」的中甸縣金江鎮農民葛

全孝說8：

這"也是三江並流區物產最豐富的地

方，糧食生產旱澇皆豐，生活富足，

社會穩定。⋯⋯土地有基本農田承包

地、自留地、承包的荒山林地外，還

有公有的山坡草場、山林、高山草

甸、沿江的灘塗等。⋯⋯廣闊而高峻

的山林"有_不可細數的珍貴的藥材

和食用珍菌，是富足生活的重要來

源。農民說：「我們的田這麼好，山

這麼寬，柴方水便，江"有魚，要我

們搬到有田無山，有山無水的地方，

我們堅決不同意。」

另外，在迪慶州和麗江市，甚至更大

的區域，一直長期依賴沿江一帶物

資供應，僅中甸縣金江鎮，2003年全

鎮經濟總收入3,418.9萬元，糧食總產

1,306萬公斤，農民人均有糧660公斤，

另外，生豬存欄45,000頭，年出欄

25,000頭，其中外運接近萬頭9。可

見，在長江第一灣—虎跳峽流域修建

大壩，不僅僅是這十餘萬直接移民會

迅速貧困下去，遷入地居民生計也會

受到致命影響，依賴該地區物資供應

的地區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生活壓

力。像沿江一帶和藏區之間，從古至

今就一直存在Q以物易物的經濟交換

方式。每到江邊收穫季節，高原藏民

就用當地盛產的馬鈴薯、酥油等藏特

產前來與當地民眾換取大米、麥麵。

一旦大壩建起，這樣的交換方式將會

被徹底割斷。在當地，類似這樣的交

換有很多方式，它們在日常的商品流

動中發揮Q獨特功用，甚至不會被注

意到；但一旦這十餘萬人生活無Q，

連鎖影響的就是長期依賴沿江一帶提

供米、麵物資的高原藏民。可以預

見，除了直接移民的貧困化，很大一

中甸縣金江鎮農民葛

全孝說：「我們的田

這麼好，山這麼寬，

柴方水便，江å有

魚，要我們搬到有田

無山，有山無水的地

方，我們堅決不同

意。」中國的大型水

壩移民中的農民與大

城市技術工人不同，

他們熟悉的生活技能

不可複製。搬遷到其

他地方，需要很長時

間重新適應。所以，

移民的生活水平必然

下降。這樣的水電移

民只會讓政府付出長

久的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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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區域內的民眾也將會成為大壩工程

的被動影響者。

三　私有資本在水壩
　建設中的運作

90年代末以後，民營資本逐漸介

入水壩建設。1997年電力系統改革，

首先就是官和商分離，能源部撤銷，

成立了中國電力總公司。現在公司化

向進一步縱深發展，國家電力公司又

分出五大家公司，私有資本在水電領

域的投資也在迅速增長。電力開發由

水利和電力部門獨管的局面已逐漸不

復存在，同時，私有資本在水電領域

的投資也在迅速增長。雖然這五大水

電集團目前仍是國資委管理的大型中

央企業，但已分別將部分核心資產運

作到內地或者香港上市，企業內部部

分實現了私有化。在2004年11月，華

能集團從國內債市成功集資四十億元

人民幣，主要用於小灣電站等系列

電廠建設。除華能外，2004年發行企

業債的發電集團南方電網、國電集

團和華電集團，發電規模均在三十至

四十億元之間。加上2003年12月至

2004年1月，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

華能集團、國家電網發行的企業債

券，上述四大電力集團公司與兩大電

網公司通過發行企業債券就籌措資金

達220億元。在大型水電項目中，也

出現了很多外資身影。例如華能瀾滄

江電力公司下屬的景洪水電站與糯扎

渡水電站是華能與泰國GMS電力公司

合資興建，其中景洪電站為外資控股

70%。像現在備受關注的虎跳峽下游

金安橋工程，則由中國最大的民營水

電公司——華睿集團投資，該工程處

於金沙江幹流上，屬虎跳峽「一庫八

級」梯級水電站的範圍之內。

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五大家水電

公司為首的水電開發商，為了競爭，

在河流的開發項目上爭先恐後，因為

愈早進入愈容易佔領市場。所以說，

如果姑且不論競爭中的非技術因素，

現在的水壩建設完全是一種市場競爭

行為。在移民問題上，水電公司僅僅

將移民費用看做一項成本支出，通過

市場尋租，轉嫁到地方政府，是一種

典型的政府計劃行為，移民在整個過

程中幾乎沒有主體性。更嚴酷的是，

移民在剛剛遷到新址毫無準備的情況

下，就馬上被推入整個地區的市場競

爭。這樣的移民模式顯然極不公正，

應該予以徹底改變。所以，政府應該

把一切有關水壩的事實告訴群眾，並

創造條件讓這些潛在的移民和電力公

司進行平等對話，而現在的情況往往

是他們的聲音和要求不為外界所知，

可以說還完完全全沒有參與進來。在

今後的大河流域水電開發中，這樣的

局面無疑應該得到根本改變。

四　河流與文化遺產保護

在地球上，所有陸地均是由流在

其上或穿越其中的地表徑流所形成

的，也可以說，被一條條江河分割開

的陸地恰恰就是被江河緊緊地挽Q，

彼此不可分割，甚至就連草原、森

林、沼澤以及漫灘的滯水均可視為

江河的一部分bk。河流通過其侵蝕和

沉積的地質過程，塑造了周圍的陸

地。麥卡利（Patrick McCully）甚至還

認為，在很多方面，所謂的陸地景觀

（landscape）更應該被稱為江河景觀

（riverscape）bl。麥氏認為唯有這樣指

明，才能充分表明江河在地球上的重

要性。世界上的許多國家、民族，在他

們的神話傳說和宗教信仰中，都把江

90年代末以後，民營

資本逐漸介入水壩建

設，在大型水電項目

中也出現了很多外資

身影。水電開發商為

了競爭，在河流開發

項目上爭先恐後，以

求搶佔市場，所以現

在的水壩建設完全是

一種市場競爭行為。

在移民問題上，水電

公司僅僅將移民費用

看做一項成本支出，

通過市場尋租，轉嫁

到地方政府，是一種

典型的政府計劃行

為，移民在整個過程

中幾乎沒有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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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看成是生命和生育的維繫者，把江

河比做「母親」：在古埃及，尼羅河的

洪水被視為司生育與繁殖的女神伊希

斯（Isis）的淚水，伏爾加河是「大地的

母親」，泰語中河流一詞為mae nam，

字面意思就是「水母」（water mother），

等等，不勝枚舉。我國也同樣認識到

大江大河的作用，給予了非常高的尊

重，我們甚至把黃河比作母親。

不惟地理上如此，在人類歷史

上，幾乎所有重大事件都發生在河

流兩岸。技術史學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就認為，除了為數不多的幾

個海洋社會，所有偉大的歷史文化都

沿Q河流產生，「隨Q人口的流動，各

種制度和發明以及貨物均沿Q大江大

河的天然公路而四處蔓延」bm。在這種

情況下，大河流域便成為人類文化的

積澱和承載地。在這些地方，由於人

類從遠古就開始活動，在地上地下均

留下了可觀的文物遺存。某些大河流

域甚至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愈靠近河

流的谷地文化遺存就愈密集，但水壩

蓄水卻會先一步將其淹沒，這樣就愈

須要對這些地方優先進行細緻的考古

發掘，以在水壩蓄水前盡快摸清淹沒

區的文化價值。像三峽大壩建設前甚

至曾出現這樣的場景：考古工作人員

在推土機前面緊張地搶救發掘。所以，

這其中最重要的方針就是在進行類似

這樣的大型工程前，應該留出充足時

間先期進行全面、細緻的文化普查。

現代世界的任何重大工程與開發

項目籌劃之前，人類文化遺產的保

護措施必須先行規定，因為這是今人

對後人應擔負的歷史責任bn。這¤，

我們首先梳理一下隨Q人們認識的提

高而在不斷變化的文物概念。其中

最主要的變化就是從作為「文化遺產」

（cultural heritage）和「文化財產」（cultural

property）的「物質遺存」到具有廣泛涵

蓋力的「有形文物」和「無形文物」的結

合。有形文物一般指建築、雕刻、繪

畫、工藝品、墓葬、遺址、典籍、字

·、人工器物與天然物等。無形文物

則是指表演、音樂、技術與工藝等。

和人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有形的與無

形的文物分類交叉在一起的還有「民

俗文物」bo。不獨如此，在日本，文物

保護法中還明文列出「文物」的範疇中

還有稱為「民俗資料」和「紀念物」的類

別。「民俗資料」包括「衣食住、生

業、信仰、一年的例行活動等風俗習

慣以及這些活動中所用的衣服、器

具、房屋及其他物件」。「紀念物」則

指在歷史上、學術上和藝術觀賞上有

價值的文物，如古墳和城址、庭院、

橋樑、海濱、山岳等名勝古·、動植

物和地質礦物等bp。這兩類文物類別

顯然又跨越涵蓋了「有形文物」和「無

形文物」。

由此可見，文物概念顯然是在不

斷地外延和變得更為寬泛，這也與人

類對與自己生活的社會文化的認識不

斷提高息息相關。早在1972年，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大會第十七屆會議就在

巴黎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

產公約》bq，要求簽約國政府「竭盡全

力」做好遺產的「鑑定、保護、保存、

傳播、並傳之後代」的工作br。這份公

約對遺產的保護原則較過去更為具體

化，它的目的是要記住這樣一些要

點：「一、建築物在任何一種干預之

前的狀態和處理中所採取的所有方法

和材料都必須充分完全地記錄下來。

二、歷史的見證決不可破壞，失真或

被拋棄。三、任何干預都必須是最低

限度的和必要的。四、任何干預都必

須不折不扣地尊重文物的、歷史的、

審美的和形態的完整性。」bs

所以，在對大河流域進行水電開

發時，毫無例外要注意到以上諸原則

在人類歷史上，幾乎

所有的大河流域都成

為人類文化的積澱和

承載地，因此愈靠近

河流的谷地文化遺存

就愈密集。但建壩蓄

水卻會淹沒這些文化

遺址。像三峽大壩建

設前曾出現這樣的場

景：考古工作人員在

推土機前面緊張地搶

救發掘。所以，這最

重要的是在進行類似

這樣的大型工程前，

應該留出充足時間先

期進行全面、細緻的

文化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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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化保護的具體規定。在當前中國

的現代化進程中，大型基本建設愈演

愈熾，很多水電工程更是在很大程度

上造成對文化遺產和歷史地段的破

壞。如何有效保證在大型工程中，文

化遺產得到確切保護而不是被漠視，

以及防止工程機構、行政官員對專業

文物保護規劃的干預，就涉及到必須

補充必要的文化法條文，保證撥出足

夠份額的文化保護經費和成立文物保

護專家委員會。因為這代表了一個現

代國家在文物保護工作中應具備的基

本知識，並整合專家、行政、財政與

法律支援的系統。所以說，「每一項

工程都必須容納歷史與未來銜接的合

理性，以阻止用行政命令取代人文與

科學認知，或者濫用所謂『市場經濟』

機制干擾國家文物保護事務的不正常

現象，亦即阻止今後國家文物保護系

統的紊亂現象發生。」bt

五　長江第一灣—虎跳峽
　　流域的文物及文化價值

長江第一灣—虎跳峽流域屬於

「三江並流世界自然文化遺產」核心部

分，在整個河谷地區，有大量古代石

棺墓及火葬墓群、岩畫碑刻、文物古

·尚未進行過發掘普查，它們多分布

於沿江平地。石鼓、巨甸等古鎮和車

軸、吾竹、茨科、新隆等古村落，它

們的建築格局保存完好，文化積澱非

常豐厚。一旦建起水壩，所有這些文

化遺存都將淹沒在滔滔江水之下，造

成不可替代的損失。另外，長江第一

灣—虎跳峽流域還見證了中國歷史上

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南詔、吐蕃修毀

鐵索橋，蒙古跨革囊渡江，麗江木氏

土司屯戍征戰，紅軍長征過境，這一

切都將隨大壩的建成而永遠失去其物

質依附和想像。所以，最關鍵的是，

在籌劃水電開發前，大規模的文化普

查就應該先行。唯有這樣，才能做到

大河流域水電開發與文化保護的協

調，才能避免粗暴傷害文物、文化遺

產，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除了地面文物，我們還應注意到

長江第一灣—虎跳峽流域所蘊藏的濃

厚文化價值。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

面。首先，這一帶流域是歷史上茶馬

互市的重要驛線，聯接了內地與西藏

的政治、文化和經貿交流，是兩者之

間的原生性紐帶，對中國統一多民族

國家的最終形成發揮了重要的橋樑和

紐帶作用，並且至今仍在積極地發揮

Q。像在二十世紀50年代，進藏大軍

糧秣多在當地籌集，民族幹部也在這

¤選拔，民眾踴躍為大軍充任嚮導、

翻譯，這些工作都為和平解放西藏立

下了汗馬功勞。80年代初生產承包責

任制改革後，當地農民收入不斷提

高，則更是直接為藏區提供了大量的

商品物資。其次，這一帶流域是少數

民族聚居區，納西、}僳、藏、白、

彝、苗、漢等民族在當地繁衍生息，

和睦相處，創造了燦爛而多樣的民族

文化。各種民族有Q自己獨特的語

言、文化、宗教、風俗，但又相互融

合，文化共享卻又十分明顯。在保持

各自的族群認同和文化傳承的同時，又

遵循Q共同的普世價值，堪稱多民族

和諧共存的社會典範。這樣的社區圖景

對中國乃至世界上處理民族矛盾和宗

教衝突有Q獨特的示範和借鑑作用。

完全可以預想，這¤的十餘萬世

居民眾在國家地理文化版塊上處於一

個非常重要的地段，如果強行遷徙，

將會割裂內地與西藏的血肉聯繫，引

發各種民族糾紛和社會矛盾。另外，

和睦相處的各民族，將會因為被迫遷

徙導致的貧困等原因而產生矛盾，完

長江第一灣—虎跳峽

流域屬於「三江並流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

核心部分，一旦建起

水壩，整個河谷地區

的所有文化遺存都將

淹沒在江水之下。另

外，這一帶流域是歷

史上茶馬互市的重要

驛道，聯接了內地與

西藏的政治、文化和

經貿交流，是兩者之

間的原生性紐帶。強

行遷徙這å的十餘萬

世居民眾，將會割裂

內地與西藏的血肉聯

繫，引發各種民族糾

紛和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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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打破歷史上形成的長期相融共存局

面，以至於影響邊疆地區（藏區）的安

定團結。

六　受影響民眾的參與

今天，非常可貴的是，長江第一

灣—虎跳峽流域的各族民眾面對突如

其來的大壩建設，表現出了極其理智

的冷靜對抗。我們也看到，沿江的人

們在向外界努力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一反過去邊疆世居民眾在開發事件中

的失語。回想中國以往的水電開發，

移民往往是在大壩建起之後才意識到

自己的利益被出賣，這時的抵抗則帶

有一些非理性和報復式的色彩。金沙

江邊的民眾則是在大壩未建之前就表

示了自己明確的反對意見ck。一份國

家電力公司中南勘測設計研究院所做

的《虎跳峽水電站水庫淹沒影響及工程

佔地移民調查與規劃中間成果匯報材

料》則顯示，至2015年第一台機組發電

時，這一帶移民將超過十萬人。當以

葛全孝為首的三江流域農民代表出現

在2004年10月底北京舉行的「聯合國水

電與可持續發展研討會」上，並出示這

份輾轉獲得的材料質詢雲南省移民局

官員時，一度使整個會議陷入尷尬cl。

這件事的標誌性意義在於：這是中國

農民第一次出席與自己命運和利益息

息相關的國際會議，也使長期受損的

群體努力地在公眾面前發出了聲音。

他們的態度開闢了農民自己的言說空

間，這種公民的表達方式是今天中國

農村最為稀少的品質，並且為未來農

村達到真正自治帶來充滿希望的啟

示，同時也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公民

努力過程和一個里程碑式的標誌。

中國政府反覆強調生存權是基本

人權，決心花大力氣來解決包括貧困

問題在內的「三農」等問題，並提出了

新的「科學發展觀」，但現在西南的水

電開發卻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這個宗

旨，長江第一灣—虎跳峽流域大壩建

設規劃就是其中最為顯著的例子cm。

對涉及沿江流域十餘萬民眾生產生活

的大事，應該把社區涉及的公共項目

公開化、透明化。要切實注意保障基

層民眾的知情權、決策權、參與權，

應該把一切有關水壩的事實告訴群

眾，包括現在是怎樣一種運作方式，

尤其是負面的影響，要有更多的時間

去討論cn。總的來說，如果水壩建設

與流域的民眾利益差別太大，或甚至

要一部分民眾作出犧牲，或造成當地

文化遺產的巨大破壞，那這個水壩工

程就必須予以認真、嚴肅的審查。

七　結 語

針對目前的西南地區大河流域水

電開發，筆者應為：應在充分考慮大

河流域移民的意願和文化遺產保護的

基礎上來研討水電開發的可行性；應

摒棄那種為賺取利潤搶佔市場而不顧

其他因素盲目上項目開發水電的行

為；應堅決抵制像金安橋水電站這樣

不符合程序，沒有得到批准就開始建

設的項目co。

基於以上想法，筆者建議：一、

應改變當前水電開發盲目無序的狀

況，應使水電開發在政府各部委的監

督和規劃下進行，充分考慮各方面尤

其是潛在移民的條件和要求，而不僅

僅只是水電開發商一人決定。二、建

議由水利部、國家環保總局等部委牽

頭，對西南大河流域正在籌劃的水壩

進行認真細緻的審核。不符合條件和

規章的大壩建設項目應予以取消，對

不符合程序和能力的水電開發商也應

虎跳峽流域的各族民

眾面對突如其來的大

壩建設，表現出了極

其理智的冷靜對抗。

2004年10月底以葛全

孝為首的三江流域農

民代表出現在「聯合

國水電與可持續發展

研討會」上，質詢雲

南省移民局官員，標

誌Ä中國農民第一次

出席與自己命運和利

益息息相關的國際會

議，長期受損的群體

努力在公眾面前發出

了聲音，一反過去邊

疆世居民眾在開發事

件中的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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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銷其從業資格。三、對水壩建設應

由小及大，盡量選擇對生態影響相對

小、移民人數少（或幾乎沒有）的小流

域或大河支流。四、水電開發前應充

分考慮文化遺產保護的艱巨性，必須

提前對建設水壩流域進行文化普查、

田野考古。

在本論文的最後，筆者想特別強

調的是：應充分尊重地方民眾意見，

充分協商。如地方生活富裕，民眾反

對態度激烈，尤其像長江第一灣—

虎跳峽流域這樣的邊疆多民族地區，

在當地世居民眾都不願意搬遷的情況

下cp，應以維護邊疆地區安定團結局

面為重，避免強制遷移後造成不可收

拾的社會動亂局面，堅決取消計劃中

的水壩建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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